
 

 

 
1 

证券代码：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21-024 

 

关于拟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国能珠海港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务”，原名为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

任公司）20%股权，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神华”）、

广东粤电发能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珠海港务 55%、25%股权。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3月 1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

决议，同意公司与中国神华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目前该协议将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到期。 

一、事件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珠海港务的决策效率，以利于各方股东的共同利益，

公司拟与中国神华共同续签上述《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自 2021 年 4

月 20 日起生效，至生效之日起满 12 个月时终止。目前协议尚未签署。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2月 24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同意 9 人；反对 0 人，

弃权 0 人。 

中国神华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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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珠海港务基本情况 

（一）珠海港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国能珠海港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7244466XF   

3、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临港东路 1075 号  

4、法定代表人：霍吉栋 

5、注册资本：195,000 万元 

6、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投资开发、建设、经营港口码头及配套堆场，投资

建设、经营储煤、配煤基地，兼营煤炭贸易、货物运输服务、货物代理

服务、转供水业务、转供电业务、资产租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信用情况：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等途径核查，珠海港务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二）现有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持股比例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5% 

广东粤电发能投资有限公司 25%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 

合计 100% 

珠海港务系公司持股 20％的参股企业，公司对其不具备控制权，

珠海港务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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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1-9月 

/2020年 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57,916,508.67  3,590,500,111.13 

负债总额  2,764,131,221.71  2,682,429,975.69 

所有者权益合计  893,785,286.96  908,070,135.44 

营业收入  477,762,289.18  376,133,945.13 

净利润  175,377.28  13,198,137.03 

三、中国神华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 

3、法定代表人：王祥喜 

 4、注册资本：1,988,962 万元 

5、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于 2007 年 10 月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1088）。 

6、经营范围：煤矿开采（有效期以各煤矿相关许可证的有效期限

为准）；煤炭批发经营；项目投资；煤炭的洗选、加工；矿产品的开发

与经营；专有铁路内部运输；电力生产；开展煤炭、铁路、电力经营的

配套服务；船舶的维修；能源与环保技术开发与利用、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化工材料、建筑材料、机械

设备的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物业管理。 

7、主要股东：根据中国神华披露的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国家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69.45%股份；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持有其 17.04%股份；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2.99%

https://www.qcc.com/firm/92b609750ed39f64d8597add3e26de65.html
https://www.qcc.com/firm/92b609750ed39f64d8597add3e26de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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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其他股东持有其 10.52%股份。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中国神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信用情况：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等途径核查，中国神华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四、《一致行动人协议》的主要条款 

甲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双方同意，在处理有关珠海港务经营发展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 

2、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珠海港务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

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

保持一致。 

3、双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内，在任一方拟就珠海港务经营发展

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

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以甲方的意见为准，作为双方的一致意见。 

4、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关联交易等需要乙方回避表决的情形外，

双方保证在参加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时按照事先所达成的一致意

见行使表决权。 

5、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关联交易等需要乙方回避表决的情形外，

在董事会召开会议表决时，双方保证在参加公司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按

照事先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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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双方同意本协议的执行不损害对方利益，同时双方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大力支持珠海港务的业务开展，采取有效措施增强珠海港务的

盈利能力，实现珠海港务资产的保值增值。 

7、本协议自 2021 年 4 月 20 日起生效，至生效之日起满 12 个月时

终止。 

五、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国神华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不影响公司在珠海港务

的持股比例，有利于持续提高珠海港务的决策效率，充分发挥股东各方

优势，进一步增强珠海港务的运营和盈利能力，实现珠海港务资产的保

值增值；在协议有效期内，对珠海港务的财务核算方法将继续以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列示，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1、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关于拟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1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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